[bookmark: _GoBack]


焦作市体育场馆中心游泳馆
培训班管理规定







前言

焦作市体育场馆中心游泳馆（以下简称‘我馆’）为把培训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以制度管事，用纪律管人，确保我馆培训工作有序、高效运转，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系统的、规范的管理机制，也是推进我馆培训业务持续发展的必要措施。
按照建立长效机制的要求，我馆对近几年游泳培训过程陆续制定的管理规定、通知、会议纪要，进行整理、总结并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修订，汇编成册，以期制定一套具备系统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培训班管理规定》。以此推进我馆游泳培训业务的规范化管理进程，向管理要效益，向管理要素质，依靠严格的管理打造一支“创新、诚信、实干”的培训团队，确保我馆在培训业务方面地科学、健康、持续发展，打造我市高水平青少年业余游泳培训团队和服务水平。
愿各培训班共同遵守之，与我馆携手共创光辉未来。  



培训班管理规定

第一章、培训班工作人员相关资质及从业要求
1、教练员必须接受过专业的技术培训并获得相关资格证书；必须熟练掌握游泳技能、救生技能和急救方法，各培训班要有书面的教学方案及安全保证措施。
2、培训班教学人员须热爱游泳教学事业，具备强烈的安全意识和责任心，严格遵守游泳馆各项规章制度，服从游泳馆管理，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第二章、培训班工作人员着装要求及行为规范
一、着装要求
1、各培训班相关人员包含主教练、教练、助教及秩序员在学员点名和送学员离馆期间须统一着装：上衣为短袖文化衫，下着五分或五分以上纯色净面泳裤，或者短裤。服装样式、配色由培训班自行决定，文字内容须经馆内审核同意。
2、培训班人员进出场馆及培训时间须佩戴工作证。工作证标注培训班名称、个人姓名、工作岗位、证件有效期等信息。该工作证，由各培训班提供相应资质或证明办理。
3、不按要求着装或佩戴工作证的，不得入馆。


二、行为规范
1、培训期间，培训班教学人员不得无故离开训练场地或做与工作无关的事项。例如，玩手机、吃零食、闲聊、打闹嬉戏等。
2、培训班教学人员言谈举止须文明、得体，严禁在馆内及学员接送区或周边区域抽烟、大声喧哗、嬉戏打闹等一切有损我馆游泳培训形象的事件发生。
3、教练员对待学员要有爱心、责任心，严禁态度粗暴、打骂学员。
4、有违反上述三项规定其一者，第一次罚处违规工作人员所属培训班200元；第二次违规，处罚金额翻倍；第三次违规者，罚款1000元并收回工作证，并清理出馆。

第三章、培训班负责人及教练员出勤规定
1、培训班负责人或指定负责人每周出勤天数不少于五天。培训班负责人或指定负责人因其他原因需要外出的，须妥善安排好教学工作及安全工作，并以书面形式向游泳馆报备和请假，获得游泳馆批准后方可外出。
各培训班负责人每周出勤天数少于五天或不按时签到者，或未经馆内同意私自外出的，发现一次罚款500元，第二次罚款金额翻倍，第三次违反规定的，焦作市体育场馆中心游泳馆有权单方无条件终止《游泳培训合作协议》。
2、教练员严格执行上岗签到制度。每期培训班开课前一天由培训班负责人向游泳馆提交学员名单及相应的教练员、助教、秩序员名单。
培训期间，相关人员应提前15分钟签到，检查授课区域的卫生和安全。授课区域卫生、安全和教学用具到位无问题，方可点名进场。
违反该项规定者，第一次罚处违规工作人员所属培训班200元；第二次违规，处罚金额翻倍，此后继续违规的以此类推。

第四章、培训班学员考勤及进出管理制度
1、培训班每班次限定人数为20人，每班须分别配备1名主教练员、1名助教、1名秩序员。超过20人需分班教学或配备双倍教练员、助教和秩序员（教练必须有教练员资格证或救生员、游泳社会辅导员双证，助教须取得救生员资格证）。
2、学员在入馆前，由教练员或助教按点名册排队/点名(游泳馆培训组同时记录考勤信息)，维持好秩序，宣讲上课纪律及安全注意事项并上交相应的学员卡给予培训组打卡，培训班、培训组当场核对进场人数、学员卡及双方考勤信息，双方核对无误后，方可依次入场。
3、对于秩序混乱或未宣讲上课纪律及安全注意事项的，第一次口头警告，再次违反该规定的，每次罚款200元。
对于双方考勤信息不一致引起学员或学员家长异议的（例如，培训组记录张三已上12节课，培训班记录为11节课），由培训班补票后该学员方可入场。
4、学员在结束培训离场时，由教练员或助教维持好队伍秩序，在将全部学员安全交接给家长并发放学员卡后，到游泳馆培训组签字确认后，教练员或助教方可离场。不按该规定执行的，第一次口头警告，再次违反该规定的，每次罚款200元。

第五章、关于培训秩序方面规定
1、游泳短期班共计12节课，每节课时长为90分钟。
2、各培训班进入泳池区域，须按照馆内分配场地或区域开展教学，不得私自调换教学区域；需调换时，按馆内通知进行调整，培训班须无条件接受。
3、教练团队未全部到位的（每组教练团队1名教练，1名助教，1名秩序员），不允许开课。各培训班须严格按照馆内规定课时上课，不得擅自延长时间及私自加课，严禁各教练组私自调配学员或学员学时。
4、有违反上述三项规定其一者或不服从馆内管理的，第一次罚处培训班200元，第二次违规，处罚金额翻倍，第三次违反的游泳馆有权单方无条件终止《游泳培训合作协议》。 
5、培训期间，各培训班应遵守池内救生人员的管理。对不遵守游泳馆救生管理制度或不服从救生员管理的，按照情节严重情况处以200-1000元不等。对于屡次违反该规定的，除罚款外暂停招生资格，情节严重的，终止《游泳培训合作协议》。
6、各培训班有义务保持各自办公区域、培训区域内教学器材、用品的整洁。对于脏乱差的情况，第一次给予口头警告，第二次及多次违规的处以100元罚款。

第六章、关于招生及价格方面的相关规定
1、在招生中，各培训班管理好招生人员，不允许出现抢学员、占位置等不良现象，一经发现，罚款200元。
2、任何培训班必须严格执行游泳馆制定的收费标准，不得出现任何形式的私自降价、优惠及恶意竞争，发现不遵守规定的，将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对违规培训班处以1-3万元的罚款；两次或多次违反该规定的，游泳馆有权扣除全额保证金并终止《游泳培训合作协议》。违规培训班学员所属学员，由馆内统一调配至其他培训班。

第七章、相关流程
1、报名、缴费流程
1）、培训班在了解、评估学员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游泳健身的情况下，填写报名表相关信息。
2）、向焦作市体育场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缴纳约定费用，中心指定财会人员审核无误后签字确认。
3）、培训班持财会人员签字确认的报名表至游泳馆前台办理学员卡。
4）、学员持卡入馆，由培训组或前台检票人员打卡。
2、学员因病请假或退费及信息变更流程
1）、学员因病请假延期的或退费的，须学员和培训班须分别出具正规医院的诊断报告原件、复印件、学员卡和文字情况说明，报游泳馆报备及批复。
报备并同意后，针对因病请假的，培训班及学员须交还学员卡，病假结束后培训班领取暂扣学员卡；因病退费的，进入退款流程。鉴于退款手续复杂且周期较长，中心应退费用可先由培训班垫付，流程结束后中心应退费用直接转至培训班账户。
2）、对于已报名学员因个人原因无法上课或无法继续上课且已学课时不超过三节课，可办理更名。相关流程如下：
a.培训班及学员或学员家长签字确认的学员情况说明及原学员卡;
b.报备游泳馆。经游泳馆同意后，凭原学员卡及新报名学员表、游泳馆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至前台办理新学员卡，并由前台进行电子报名表的登记、备注。原学员卡、原报名表、新报名表、情况说明等四件纸质凭证装定后，由游泳馆存档。
对于伪造情况说明、诊断报告或诊断书办理请假、延期、更名或私自变更的培训班，按该学员全额报名费用进行罚款。
3、关于罚款及罚款流程的相关规定
1）、参照《游泳培训合作协议》及《培训班管理规定》，对于培训班违约或违规行为，游泳馆培训组出具罚款通知书，说明违规事项及相应罚款金额，并由培训班工作人员签收。
2）、自培训班签收罚款通知起2个工作日内，为申诉期。对于处罚有异议的，可向游泳馆管理班子进行申诉。根据申诉及游泳馆调查情况，对于处罚事由或采用处罚依据不当的，游泳馆管理层有权驳回该处罚通知书，退回培训组重开；申诉有效期内未申诉的、申诉被驳回的，应于申诉期结束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足额缴纳罚款。逾期不交者，从合作保证金中双倍扣除。

第八章、关于培训内容、计划及培训效果评估的相关规定。
1、培训班应当于《合作协议书》签订之日前15日，向游泳馆提交年度培训计划书。该计划书应当包括：公司简介、培训团队组织架构及相关人员的简要说明、从业经历，培训教学方案及内容，招生、宣传方案、招生目标人数、大概营收额以及针对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理方案。
2、教学评估。
1）培训班必须保证教学质量及服务质量。最后一节课家长观摩课，保证每个学员最少要游50米。
2）每期培训班结课前，随机抽选一定数量的学员家长或学员进行座谈和满意度调查。根据座谈及调查情况，给予奖惩。

第九章、其他规定
1、各培训班所有宣传用品包括但不限于海报、展架、单页、名片、视频宣传片、赠品，其文字内容须经甲方同意方可使用。不得未经游泳馆同意擅自发布信息、宣传品、散布虚假、夸大信息或假借游泳馆名义外发布广告，造成不良影响的，并按情况大小处以200-2000元不等的处罚，情节严重者终止《游泳培训协议》。
2、凡馆内组织会议、学习等群体性活动，培训班负责人无故迟到的，处以200元的罚款。

